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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為選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（以下簡稱處置

設施）場址，並符合安全及環境保護之要求，特制定本條

例。本條例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。 
第 二 條 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；主辦機關

為經濟部。 
第 三 條 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： 

一、放射性廢棄物：指具有放射性或受放射性物質污

染之廢棄物，包括備供最終處置之用過核子燃料。 
二、低放射性廢棄物：指除備供最終處置之用過核子

燃料或其經再處理所產生之萃取殘餘物以外之放

射性廢棄物。 
三、最終處置：指放射性廢棄物之永久隔離處置。 
四、潛在場址：指依選址計畫經區域篩選及場址初步

調查，所選出符合第四條規定之場址。 
五、建議候選場址：指由選址計畫選出之潛在場址或

縣 (市)自願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者，遴選二個以上
並經主辦機關核定及公告之場址。 

六、候選場址：經當地縣（市）公民投票同意之建議

候選場址。 
第 四 條  處置設施場址，不得位於下列地區： 

一、活動斷層或地質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

區。 
二、地球化學條件不利於有效抑制放射性核種污染擴

散，並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區。 
三、地表或地下水文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

區。 
四、高人口密度之地區。 
五、其他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。 



前項地區之範圍及認定標準，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

內，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。 
第 五 條  主辦機關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三個月內，設處置設

施場址選擇小組（以下簡稱選址小組），依本條例規定執

行處置設施之選址工作。 
前項選址小組成員人數十七人至二十一人，由相關機

關代表、專家學者組成，其中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五分

之三；小組成員產生方式、任期及小組會議召開、決議方

式等設置規定，由主辦機關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。 
第 六 條  主辦機關應會商主管機關選定或指定全國主要低放

射性廢棄物產出機構為處置設施選址之作業者（以下簡稱

選址作業者）。 
選址作業者應提供選址小組有關處置設施選址之資

料，並執行場址調查、安全分析、公眾溝通及土地取得等

工作，且應於主辦機關設置之網站，按季公開處置設施場

址調查進度等相關資料。 
第 七 條  選址小組應於組成之日起六個月內，擬訂處置設施選

址計畫，提報主辦機關。 
主辦機關應於收到前項選址計畫之日起十五日內，將

選址計畫刊登於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三十日。機關、個

人、法人或團體，得於公告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

稱及地址，向主辦機關提出意見。 
第一項選址計畫，主辦機關應會商主管機關及相關機

關，並參酌機關、個人、法人或團體所提意見後，於前項

公告期間屆滿二個月內核定之。 
第 八 條  選址小組應於選址計畫經主辦機關核定之日起六個

月內，提報主辦機關公告潛在場址。 
第 九 條  選址小組應於潛在場址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，向主辦

機關提出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，並建議二個以上建議候

選場址。 
主辦機關應於收到前項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之日

起十五日內，將該報告公開上網並陳列或揭示於建議候選



場址所在地之適當地點三十日。機關、個人、法人或團體，

得於陳列或揭示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，向

主辦機關提出意見。 
主辦機關應會商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，針對機關、個

人、法人或團體所提意見，彙整意見來源及內容，並逐項

答復意見採納情形。 
第 十 條  縣（市）政府自願於轄區內設置處置設施者，應經該

縣（市）議會及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會議決通過，並經公

告設置計畫及舉行聽證後，於潛在場址公告之日起四個月

內，以書面檢具相關資料，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。 
前項申請，經主辦機關交由選址小組審查符合第四條

規定者，得優先核定為建議候選場址，並公告之。 
第 十 一 條  本法第九條、第十條核定建議候選場址之公告，應於

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該場址所在地縣（市）辦理地方性公

民投票，不受公民投票法第二條之限制。經公民投票同意

者，得為候選場址。 
前項之候選場址有二個以上者，由主辦機關決定之。 
第一項地方性公民投票之公聽會及投票程序，準用公

民投票法之規定辦理。 
第一項之場址公民投票應同日辦理，辦理公民投票所

需經費由主辦機關編列預算。 
選定之建議候選場址所進行之地方性公民投票，其結

果、罰則與行政爭訟事項依照公民投票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第 十 二 條  為推動處置設施選址工作，主辦機關得由核能發電後

端營運基金提撥經費作為回饋金。 
前項回饋金之總額以行政院核定處置設施場址時之

幣值計算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十億元。其回饋金分配

比率如下： 
一、處置設施場址所在地鄉（鎮、市）不低於百分之

四十。 
二、處置設施場址鄰近鄉（鎮、市）合計不低於百分



之三十；無鄰近鄉（鎮、市）者，處置設施場址所

在地鄉（鎮、市）及縣（市）各增加百分之十五。 

三、處置設施場址所在地縣（市）不低於百分之二十。 

相關使用辦法，由主辦機關另定之。 
第 十 三 條  處置設施之設置，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，經選址作

業者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提出之環境影

響說明書，應由主辦機關轉送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備查後，

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八條規定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

估。 
第 十 四 條  選址作業者應於候選場址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後

一個月內，檢附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資料，提報主辦機關核

轉行政院核定為處置設施場址後，於處置設施場址所在地

之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公告之。 
第 十 五 條  處置設施場址需用公有土地時，選址作業者應報請主

辦機關依法辦理土地撥用；需用私有土地時，選址作業者

應報請主辦機關依法辦理土地徵收。 
主辦機關於辦理前項撥用或徵收時，得於撥用或徵收

計畫書中載明辦理聯合開發、委託開發、合作經營、出租、

設定地上權、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等方

式辦理處置設施之開發、興建及營運，不受土地法第二十

五條、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規

定之限制。 
第 十 六 條  處置設施所需用地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，主辦機關應

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

理迅行變更，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，主辦機關應協

調區域計畫主管機關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變

更。 
第 十 七 條  依本條例規定徵收之土地，應於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

屆滿六年內，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，不適用土地法第二百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土地徵收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



款規定。 
未依前項規定期限使用者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照

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。但因不可歸責於主辦機關之

事由者，不得申請收回土地。 
第 十 八 條  選址作業者執行處置設施相關場址調查作業期間，主

管機關應派員檢查，並要求選址作業者檢送有關資料，以

利後續處置設施設置申請時之安全審查作業。 
第 十 九 條  為選定處置設施場址所需之費用，由核能發電後端營

運基金支應，其所取得之財產應納入該基金。 
第 二 十 條  本條例施行前，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等相關法規執行

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之選址工作，於本條例施行

後，依本條例規定接續辦理。 
第二十一條 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
